
8阳光未来周刊

□讲述：湖南省长沙县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主任 周程

“伙伴们，现在学校放假了，我们
可以策划家庭教育普法视频课啦！”

“可以做‘拒绝电子烟’的！”“还有防
止未成年人文身！”新年伊始，我们院
的微信“普法服务群”非常热闹，大家
纷纷为新年普法“备课”出谋划策。

2021年，我成了湖南三一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和母校长沙县实验中学的
法治副校长。自豪之余，我深感责任重
大。身为法治副校长，做优做精普法教
育是分内事。从保护幼儿身体隐私到
女生防性侵，从抵制校园暴力到禁毒
防毒，从拒绝电子烟到防止沉迷网游、
避免兼职就业中的法律风险……我和

单位的其他法治副校长们结合办案经
验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精心打造了覆
盖各年龄段的校园普法课程库，并不断
探索情景剧普法、访谈式授课、录播式
网课等方式。两年来，我们为孩子们普
法授课20余场，受益学生近2万人。

“我们聘任检察官为法治副校长，
是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法治教育，推动
平安校园与文明校园建设……”受聘
仪式上，一位校长的话一直萦绕在我
耳边。我常常问自己：“还能为孩子们
做些什么？”

普法现场收集师生意见、积极发
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我们
努力延伸触角，通过法治副校长工作
推动未成年人全方位保护。有一次，
同为法治副校长的同事朱宇柽收到
了一名老师的信息：“班上有个小男孩
在家常挨打，我们跟家长沟通都不管
用。”因为疫情朱宇柽不方便上门家
访，就请当地派出所民警帮忙做家长
工作。不久，老师反馈说家长不再打孩

子了。这也启发我们开设了一门新课
程《“依法带娃”，家长们看过来》。

“周校长，这次国家安全教育课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2022 年
4 月，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尺普法队”的同学主动发来信
息。这个受检察官普法启发而成立
的社团，通过协助普法宣传、发现公
益受损线索等方式，成为法治副校
长连接广大学生、加强检校合作的
重要载体。第 7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前夕，他们通过问卷调查、组织学
生座谈等方式，为我们开展国家安
全普法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持。

“对我们来说，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在央视新闻上看到湖南三一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接受采访的画
面，我感到莫大欣慰。当法治种子在
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法治中国建设
将更加蹄疾步稳、有力有序。

（整理：本报记者张吟丰 通讯
员赵一声）

当法治种子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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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黄鑫迪 赵民航

卢静，人如其名，柔婉沉静，柔声
细语，但有股无声的力量。“我离英雄
的距离还很远，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工作。”近日，河南省临颍县检察院第
五检察部副主任、未成年人检察科负
责人卢静接受记者采访时，言及自己
2022 年 7 月入选全国“平安英雄”月度
榜单一事，非常谦虚。深入了解才知，
其入选理由是：近年来在办理涉未成
年人案件的同时，全面保障未成年人
权益，并联合其他职能部门，合力推动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等工作，致力于从
源头上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为促进
临颍平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荣誉不止这一项。临颍县检察院
未检工作连续三年在漯河市检察机关
排名第一，未成年人检察科被荣记集
体三等功。这背后都少不了卢静的努
力。她个人也先后获得“漯河市青年岗
位能手”“漯河市最美政法人”“临颍县
最美政法人”等荣誉称号。

“案件交给她办，放心”

“相比获得的荣誉，我更在意的是，
犯了错的孩子有没有被扶正、有没有被
社会接纳。”办公桌前，卢静一边和记者
交谈，一边顺手给桌边的绿植修枝。

2016 年 5 月，卢静考入临颍县检察
院工作，先后从事公诉、未检工作，因
为认真细致负责被同事们戏谑为“工
作狂”。她几乎没有正点下过班，有一
天回到家，她张开双臂想抱抱儿子，儿
子却躲在奶奶身后问：“天还没黑呢，
你怎么回来了？”她的眼泪顿时流了出
来……

“卢静是一个很较真儿的人，案件
交给她办，放心。”这是该院党组成员
曹政宇对卢静的评价。

初到检察院工作时，卢静参与办
理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李某与夏
某是朋友关系，夏某酒后将李某捅伤。
案发后，李某希望对夏某进行从轻处
理，理由为夏某是酒后冲动，且夏某家
庭不富裕，没钱赔偿。

经进一步询问，卢静得知夏某经
常出售电动车。“经常卖电动车，怎么
会没钱赔偿？其中有没有猫腻？”卢静
心里充满了“问号”。带着问题，她到看
守所提讯夏某，最终挖出了夏某在外
地陆续盗窃 10 余辆四轮电动车并低价
出售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后，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夏某有期徒刑
九年。此外，该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对多名买家进行追诉，法院均作
出有罪判决。

带 着 这 股 探 索 精 神 到 未 检 岗 位
后，她“狂啃”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努
力吃透相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很快
成为该院未检部门的骨干力量。

为犯错的孩子打开一扇窗

“卢静很善良、很能干，善于做未
检工作，工作也很有思路。”该院副检
察长邱利民说。这也是大多数同事对
卢静的评价。

刚满 16 周岁的小阳（化名）因为好
朋友和他人发生矛盾，出于义气出手
帮忙，不料卷入了一场聚众斗殴。这起
案件并不复杂，事实也清楚。案件移送
临颍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因小阳未
满 18 周岁，卢静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指派律师为小阳提供辩护，同时进
行社会调查，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
因等。经了解，小阳是留守儿童，自幼
跟随爷爷长大，爷爷对其很是溺爱，省
吃俭用抚养他，只希望他不出去闯祸。
但小阳体会不到爷爷的良苦用心，不
仅与社会人员接触、玩耍，还出于哥们
儿义气触犯了法律。

经讨论，临颍县检察院对小阳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察期为六个月。
考察期间，小阳表现积极，每个月都到
帮教基地参加志愿劳动。卢静主动添加
了小阳的微信，经常结合一些热点事件
对小阳进行普法教育，并时不时地与小
阳唠家常、谈理想，教他做人做事的道
理。“卢姐，你让我感觉自己多了一个朋
友，真正打心眼里在关心着我。放心，我
一定好好努力，不让你失望。”至今卢静
都还记得小阳发给自己的这段话，这也
让她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对犯了错的
孩子，一定要怀着最大的善意用心对
待，为他们打开一扇窗，让他们感受不
一样的世界和人生。

小明（化名）是卢静承办的一起盗
窃案的犯罪嫌疑人，盗窃时不满 18 周
岁 。由 于 他 是 初 次 犯 罪 ，犯 罪 金 额 较
小，并积极退赔被害人损失，本着“教
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卢静决定对小
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给他一次改过
自新的机会。

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结束后，该院
依法对小明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是，卢
静继续关心着小明的成长。一天，小明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卖二手摩托车
的信息，卢静看到后坐不住了。“这车
是小明的，还是他朋友的？他会不会被
人利用了？”想到这些，卢静立即委婉
地发去微信询问。得知小明是帮朋友
转发信息，且车是其朋友自己的，卢静
才放下心来。

只是拉回一个孩子也值得

工作中，卢静发现很多未成年人
犯错都是因为缺爱。因此，她总是想多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让未成年人相信
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在爱着他们，在
守护他们更好地成长。

为督促家长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
的监护，卢静牵头发出了漯河市首份督
促监护令，以法之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进行告诫、教育。她积极推动单
位建立健全未检工作机制，组建“临检
护未”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具有检察
特色、法治亮点的法律宣传系列活动。
作为孩子们的“知心姐姐”，她和同事积
极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50余次，组织
模拟法庭、主题班会、法治讲座等活动，
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学法、懂法。疫
情防控期间，卢静和同事特别录制了

“周末普法云课堂”节目，制作了“疫”案
说法系列课件，通过微信推送给学校，
使师生足不出户就能接受法治教育。

工作之余，卢静还积极参加文明
交通劝导、结对帮扶贫困留守儿童、慰
问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在该院党组
支持下，依托公益组织“儿童之家”，她
牵头建立未检工作联络点，带领志愿
者 开 展 关 爱 留 守 儿 童 志 愿 服 务 等 活
动，用点滴力量传播法律知识与社会
关爱。

“花那么多精力去讲课、宣传，到
底能取得多大效果？”经常有人提这样
的问题，卢静每次都坚定地回应：“哪
怕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在犯罪的诱惑下
转身，在邪恶面前成功逃脱，我们所做
的就是值得的。”

卢静：“他们犯错是因为缺爱”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梁
岩芳） “现在我在学校安心读书，谢
谢您给我机会，我会好好珍惜，不会再
干违法的事。”近日，山东省惠民县检
察院的办案检察官在对一起相对不起
诉 案 件 回 访 时 ，被 不 起 诉 人 小 新（化
名）对检察官说。

2022 年 4 月，公安机关邀请惠民县
检察院介入一起宣扬极端主义案件。
让检察官没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小
新是未满 18 周岁的高中学生。高二

时，小新偶然接触到了极端主义视频，
并保存在自己手机上。看到有人在网
上求购这种视频后，他把视频出售给
了对方，以“挣点”零花钱。

考虑到小新是在校学生且即将参
加高考，该院与公安机关协商一致，
决定等小新高考结束后再安排取证等
事宜。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
检察官了解到小新的高考成绩能填报
较好的专科学校，若被起诉，其多年
的寒窗苦读将毁于一旦。办案检察官

通过多次开展社会调查，详细了解了
小新的家庭背景、学习情况、成长经
历等，认为其并无煽动危害公共安全
等的犯罪动机，犯罪情节轻微，拟对
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该院还专门就
拟作不起诉决定召开不公开听证，听
证员均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给小新
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2022 年 9 月，
小新被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顺利
进入大学。如今，小新已自信阳光地
走上了人生正途。

从无知涉罪到开启大学生活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徐
啸） 机构未备案、未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就从事餐饮服务活动、有过期食品
或未妥善贮存食品……一些 0-3 岁婴
幼儿托育机构的安全隐患不少。宝宝
托育在这儿，家长放心吗？新年伊始，
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牵头市卫健委、
住建局等 9 部门联动开展的全市托育
服务行业专项治理，正在有序进行中。

这个专项治理得益于温州市瓯海
区检察院率先在托育机构开展专项检
察监督的实践。

“未成年人是身心发育尚未成熟
的特殊群体，0-3 岁婴幼儿是这类特殊
群体中最柔软脆弱的，更需要社会给
予特别的关心和爱护。”瓯海区检察院
副检察长林一鸣说。

2021 年 9月，瓯海区检察院关注到
辖区内某托育机构一名 2 岁幼儿爬出
窗户、悬空而坐的视频，遂对辖区内的
托育机构进行全面摸排。检察官通过
调取托育机构相关数据，发现辖区内
存在大量未依法备案的托育机构。“辖
区内已登记从事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
务的机构有 40 家，另外，以早教名义开
展托育服务的机构有 30 余家，但其中

经卫生健康部门依法备案、合法从事
托育服务的机构仅 5 家。”该院未成年
人检察部负责人介绍说。

同年 10 月，该院集中开展了线下
调查走访活动，随机抽取辖区内 5 家托
育机构进行现场调查。检察官发现，这
些托育机构除了未依法备案，还存在
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多方面问题。

随后，该院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
发了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全
面清查辖区内的托育机构，对不符合托
育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责令改正，督
促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联合相关部门
合力推动托育机构规范经营。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
后立即行动，联合有关职能部门成立托
育机构安全防护专项整治行动小组，对
辖区内涉及 0-3 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
进行地毯式排查，并开展托育机构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对未经登记备案即开展
托育服务的 8 家托育机构进行行政处
罚，责令未达备案条件的 2 家托育机构
限期整改，依法取缔拒不整改或怠于整
改的托育机构 13 家，新增备案 3 家；通
过备案指导、食品安全教育培训等相应
机制，确保整改落地见效。

在检察机关的持续监督下，截至
2022 年 4月底，瓯海区相关托育机构的
安全隐患一一消除。为进一步提升整
改成效，2022 年 5 月，该院向区政府进
行了专题汇报，区政府随即组织召开
部 门 磋 商 会 议 ，明 确 了 卫 健 委、住 建
局、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托
育机构备案工作流程。

在总结瓯海区检察院探索实践的
经验基础上，2022 年 10 月底，温州市检
察院依托全市预防和惩治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专项工作专班，强化对涉未成
年人行业法治服务保障，第一项重点
工作就是对全市 2000 多家 0-3 岁婴幼
儿托育服务机构开展专项治理，推动
全市托育行业健康发展。

“检察机关能及时关注托育行业
监管问题，通过一系列举措为婴幼儿
创造健康安全的养育空间，让社会放
心、让家长放心，值得点赞。”温州市人
大代表、瓯海区瞿溪第二小学校长潘
建娟由衷感叹道。

据悉，2022 年 12 月底，瓯海区检察
院督促消除婴幼儿托育机构安全隐患
行政公益诉讼案获评浙江省检察机关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精品案例。

宝宝托育在这儿，家长放心吗？
浙江温州瓯海：推动全市开展托育行业专项治理

寒 假 来 临 之 际 ，为 进 一 步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检察院到
辖区白马山小学开展“法治进
校园”活动。检察官通过播放
动漫、短视频和以案释法等形
式，为 100 多名六年级学生上了
一 堂“ 如 何 防 范 性 侵 害 ”法 治
课，受到师生欢迎。

本报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
胡少俊摄


